
B006

2011年4月28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公司本部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应

到董事

９

名，亲自出席

９

名。 本次董事会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经过认真审议，全票通过如下决议：

１

、根据对当前和中长期光纤光缆行业的市场需求、竞争需求和经济效

益估算分析，同意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

通信公司”）继续扩大光纤产品生产规模，在原三期上半期扩产三塔六线拉

丝塔的基础上 （相关公告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披露的

４

届

７３

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再新增三塔六线及相关配套设备。 本次新增三塔六线设备总投资不超

过

６０００

万元，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投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底前投入运行。

本次光纤扩产后， 主要原材料光纤预制棒仍由长飞光纤光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长飞公司”）全额保证提供，所产光纤产品仍纳入长飞公司销售

体系，且光通信公司还将在光纤销售及价格、主要原材料的优惠供应等方面

继续得到长飞公司的持续支持。

本次扩产达产后，按近期市场预测，光通信公司光纤产能预计为

１１００－

１２００

万芯公里

／

年，按照现行价格，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约

８

亿元左右。

２

、同意为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申请

的人民币陆仟万元的五年期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该款项专项用于

上述光纤扩产相关设备投资及建设 （具体内容参见公司同日 “对外担保公

告”）。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２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

、经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通信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申请的人民币陆仟

万元的五年期贷款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 该款项专项用于光纤扩产相关

设备投资等。

２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出席公司五届十八次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

审议通过，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长飞鑫茂光通信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注册地点：华苑产业区榕苑路

１０

号；

法定代表人：胡辉；

注册资本：

２．２

亿元；

主营业务：光纤、光缆制造及销售；

与本公司关系：该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２

、光通信公司

２０１０

年末资产总额

３．５

亿元；负债总额

１

亿元，其中银行贷

款总额

０

元；净资产

２．５

亿元；

２０１０

年度营业收入

３．０３

亿元、利润总额

２９０８

万元、

净利润

２１７９

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担保金额：

６０００

万元

２

、担保方式：信用担保

３

、担保期限：期限

５

年

四、董事会意见

１

、公司提供担保的原因：

光通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主要从事光纤制造及销售。 基于光通

信行业良好的发展前景，公司

４

届

７３

次董事会同意在鑫茂公司体系内分两期

实施光纤三期扩产，即在原一、二期六塔十二线的基础上再增加六塔十二线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截止目前，三期上半期三塔六

线扩产已完成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底投入运营， 目前累计产能已达到

８００

万芯

公里。

为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实现规模效应、降低成本，增强光纤产品的市

场占有率及竞争力，打造上市公司新的支柱产业，公司董事会决议同意光通

信公司启动三期下半期三塔六线扩产事宜。 由于产能扩大需要，鉴于该公司

运营时间较短，若以自有资金完成扩产，将需要较长经营期间的资金积累，

错失扩产机遇。 因此，经光通信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天津分行协商，向其申

请

６０００

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 用于三期下半期扩产建设。 经本公司测

算，贷款年度内光通信公司现金流规模可以安全覆盖贷款还本付息支出，不

存在担保风险，因此同意为该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２

、担保风险及被担保人偿债能力判断：

公司董事会认为光通信公司是本公司主要的控股子公司， 自成立以来

生产和销售情况良好， 历年产销比均为

１００％

， 毛利指标及资金周转状况良

好。 另外，经测算，该公司贷款年度内现金流规模可以安全覆盖贷款还本付

息支出，因此董事会认为本次担保不存在担保风险。

３

、其他股东担保情况说明：

光通信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股

５１％

，长飞光纤光缆有限

公司持股

４９％

（以下简称“长飞公司”）。经与长飞公司协商，本次光纤扩产后，

主要原材料光纤预制棒由长飞公司全额保证提供， 所产光纤产品纳入长飞

公司销售体系，且光通信公司还将在光纤销售及价格、主要原材料的优惠供

应等方面得到长飞公司的持续支持。 鉴于长飞公司已在光纤原材料、技术、

市场销售等多方面给予了公司大力支持， 由此光通信公司本次贷款不再由

长飞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 公司已累计担保

１８３００

万元，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８３００

万元， 对外担保金额为

０

元， 累计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２５．４０％

。 无逾期担保及涉诉担保。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５

证券简称：大康牧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

００

２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３

、召开地点：会同县武陵城酒店五楼会议室

４

、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黎明先生

６

、此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

杰、张超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１６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１０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５．４３％

。

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逐项审议了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议

案，形成

了以下决议：

（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同意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０

，

２８０．００

万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同时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五）公司《

２０１１

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七）《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八）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５６

，

９６１

，

２０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弃权票为

０

票，占参加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为不断完善和延伸公司产业链条，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提升公司管理

水平，提高公司效益，公司拟在湖南省怀化市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

－

大康肉

类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全部使用超募资金。 主要从事畜禽冷

鲜肉销售、肉制品加工销售、生猪副产品加工销售、冷链物流及农产品物流

配送等业务。《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吕杰、张超文

结论性意见：“本律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

效；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１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大康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２

证券简称：宝鼎重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２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 现将有

关事项再次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５

日（星期四）

９

：

００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三）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会议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公司三楼会议室

５

、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二、会议出席人员

１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

决，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会议记录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律师。

三、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相关

章节。

听取独立董事的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公告。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２０１０

年在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的正确领导下， 公司全体员工齐心协力完成了预定

目标。 公司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４０

，

４５５．８６

万元，同比增长

６．５２％

，实现利润总额

８

，

３８４．３９

万

元，同比增长

４．１９％

，净利润

７

，

１０１．０４

万元，同比增长

４．９８％

。

３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决议的公告》的相应内容。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相应内容。

５

、审议《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相关内容。

６

、审议《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的相关内容。

７

、审议《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摘要》的公告。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登记方式：以现场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３

、登记地点：浙江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４

、登记手续：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法人代表身份证明书（附件一）及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件二）、委托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

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以书面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须提供有关证件复印件），并认

真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附件三），要求将以上资料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送达

或传真至董事会办公室，以便确认登记。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登记地址：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通讯地址：浙江

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６

；传真号码：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

五、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人：吴建海 张晶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０５７１－８６３８０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

—

８６３１９２１７

通讯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塘栖镇工业园区内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邮编：

３１１１０６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会期半天。 请提前半小时到

达会场。

特此公告！

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附件一：

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

同志，在我单位任

＿＿＿＿＿＿＿＿＿＿＿＿＿＿＿＿

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宝鼎重工２０１０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宝鼎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并按照本人以下指示就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行使表决权；如本人没有

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做出指示，受托人有权自行行使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

的议案

》

４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

案

》

的议案

５

关于聘请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６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７

关于公司

《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的议案

注：

１

、请在“赞成”、 “反对” 、“弃权”栏内相应空白处填“

√

”；

２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授权委托书剪

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３

、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三：

宝鼎重工２０１０年度股东大会

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名

／

名称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电子邮箱

股东账号 地址

持股数量 邮编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７１９

股票简称：大连热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９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指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及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九时整

２

、召开地点：本公司五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于长敏董事长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９

人，代表股份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占公司

总股本

２０２

，

２９９

，

８００

股的

４３．９７％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大会以记名投票方式逐项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暨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２

，

５１１

，

９２９．４１

元， 根据公司 《章程》 的规定， 按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１

，

２５１

，

１９２．９４

元，按

２０％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金

２

，

５０２

，

３８５．８８

元，当年可供分配的利

润

８

，

７５８

，

３５０．５９

元，加上

２００９

年度未分配利润

７６

，

９３３

，

５１６．７８

元，可供股东分

配的利润合计

８５

，

６９１

，

８６７．３７

元。

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兼顾全体股东和投资者利益，拟定

２０１０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２０

，

２２９．９８

万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０．１３

元（含税），本次分配利润支出总额为

２

，

６２９

，

８９７．４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

８３

，

０６１

，

９６９．９７

元结转至以后年度分配。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项表决中， 关联股东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

表决，统计的股数中已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股数。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２

，

３７７

，

６３７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生产经营所需资金额度， 兼顾考虑留出适当的备用

额度，用于到期贷款和票据的周转。 公司拟向交通银行、招商银行、中国民生

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中国光大银行、中国银行、中信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东

亚银行、哈尔滨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农

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在大连地区的分支机构申请总额

１１５

，

７００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 以上银行具体授信额度和贷款期限以各家银行最终批复为准。

担保方式主要为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 另外，为满

足个别银行因其信贷管理规定而提出的具体要求， 公司拟用自有资产为向

其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抵（质）押担保，具体包括公司所属北海热电厂、东海

热电厂的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和辅机等发电供热设备以及库存煤炭。

本项议案如获通过，在取得银行对综合授信额度和担保方式的批复后，

请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财务部在授信额度范围内办理相关手续，

在办理每笔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抵（质）押担保等业务时，将不再

逐项提请董事会以及股东大会审批。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关于

２０１１

年度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继续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大连市热电集团有限公司提供贷

款担保， 担保总额度为

４．５０

亿元， 担保期限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

年，自公司正式签署担保合同之日起生效，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流动

资产质押。

本项表决中， 关联股东大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回避

表决，统计的股数中已扣除关联股东所持股数。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

２２

，

３７７

，

６３７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关于续聘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支付相关审计报酬的议案；

同意继续聘用中准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机

构；同意支付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报酬总额为

３３

万元，不包括差旅费等

其他费用。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８８

，

９４４

，

５２９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邹艳冬、李波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

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辽宁华夏律师事务所关于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股票简称：维维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０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和新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以公

告的形式发出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现场会议。 出席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股份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总股份的

５７．２６％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董事、部分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杨启典先生

主持。

经大会审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４

票，代表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弃权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反对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４

票，代表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弃权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反对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４

票，代表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弃权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反对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计，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２９４

，

６５０

，

９８５．１１

元，按

１０％

提公

积金

２９

，

４６５

，

０９８．５１

元，当年实现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６５

，

１８５

，

８８６．６０

元，加年

初未分配利润

９１

，

５２９

，

９４１．３２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份分配现金股利

８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累计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２７３

，

１１５

，

８２７．９２

元。合并报表本年度未分配

利润为

４００

，

０６２

，

２２６．８８

元。 公司本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２６５

，

１８５

，

８８６．６０

元，合并报表本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为

１２０

，

９８２

，

９４９．５７

元。

公司拟按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１６７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６

元（社会公众股含个人所得税），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

３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占

本年实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７．８３％

， 累计剩余未分配利润

１７２

，

７９５

，

８２７．９２

元，

结转下年度。

同意票

４

票，代表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弃权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反对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原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

同意票

４

票，代表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弃权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反对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支付审计机构审计费用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审计业务量，经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原立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友好协商。 公司拟支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审

计费用为

１６０

万元。 不包括为审计而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等差旅费用。

同意票

４

票，代表

９５７

，

４２７

，

１４３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

表所持股份的

１００％

。 弃权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反对票

０

票，代表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共和律师事务所张梅英律师、 王凌军律师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２０１０

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实施办法另行

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３

股票简称：大东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底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

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０

年末总股本

４６５

，

７１４

，

０３４

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

４６

，

５７１

，

４０３．４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再行分配。

按照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４

日刊登的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

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实施公告》，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

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截至目前公司

２０１０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成。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

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了《关于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

票方案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等议案。根据该等议案，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

易均价的

９０％

，即发行价格不低于

８．８７

元。 具体发行价格将在本次发行获得

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由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有关规定以竞价

方式确定。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除权、除息的，本次发行

底价进行相应调整。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

８．７７

元

／

股。 具

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底价

＝

（调整前的发行底价

－

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

例）

＝

（

８．８７－０．１

）

／

（

１＋０

）

＝８．７７

元

／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２７

股票简称：新时达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１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ＡＳ７００

系列四象限港机专用变频器完成新产品鉴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海辛

格林纳新时达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机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收到上

海起重运输机械行业协会颁发的上起运协鉴字（

２０１１

）第

１

号《新产品新技术

鉴定证书》。

该协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３

日组织了来自上海海事大学、武汉港口机械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上海特种设备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上海国际港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第九设计研究院工程有限公司、 上海雄风起重设备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相关专家，对电机公司

ＡＳ７００

系列四象限港机专用变频器产品召开了新产

品鉴定会。评审组听取了项目课题组的产品研制报告、检测部门和使用单位

的测试报告、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查新报告，审阅了项目的全部技术文

件，在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出具鉴定专家组意见如下：

１

、

ＡＳ７００

系列四象限港机专用变频器采用公共直流母线结构、高性能矢

量控制技术、

ＰＷＭ

整流及能量回馈技术， 新产品具有突出的单元模块均流

性能，实现了单光纤通讯，并应用了新型材料电抗器，控制性能优良；

２

、该产品在港机现场试验中，工作状态稳定，具有起重变频器必备的安

全保护功能，产品符合国家及港口机械相关标准，电气性能符合港口起重机

电控技术要求；

３

、该产品性能优异，在港口装卸、船舶制造等多种行业的起重设备上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评审组一致同意该产品通过鉴定， 并认为该产品部分技术性能指标优

于国内外同类产品，技术水平总体上达到国际先进，建议尽早在港口起重设

备投入使用，推向市场。

鉴于

ＡＳ７００

系列四象限港机专用变频器产品目前已试制成功，电机公司

将尽快进行相关产品的市场推广工作。 但由于市场接受情况和销售存在不

确定性， 故本公司尚不能根据目前情况准确判断该产品对本公司未来业绩

的贡献程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司将会严格按照相关规

定，及时披露港机专用变频器系列产品市场拓展等后续进程，以保证投资者

及时了解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新时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